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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司法機關認定之原則。至於如何有效保護智慧財產權人之權利，經濟部智慧局將與司法機關深入

探討研議。 

（二○六）行政院函送紀委員國棟就對台中市烏日區九德里天德宮旁未設

計水門控制，颱風侵襲時積水倒灌成災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702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5-530） 

紀委員就對台中市烏日區九德里天德宮旁未設計水門控制，颱風侵襲時積水倒灌成災問題所

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查台中市烏日區九德里天德宮附近（台一乙線精忠橋上游右岸處），共有 7 處道路側溝及台中

市管市區排水匯入柳川，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已規劃明溝、集水井及箱涵等設

施，並於排水出水口增設排水閘門，以防止洪水倒灌。另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配合交通

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省道台一乙線精忠橋改建工程」，將柳川精忠橋上下游段護

岸改善工程循代辦程序請該處代辦，並已於本（102）年 4 月底完工在案。 

二、為利爾後台中市政府汛期防災預佈抽水機需求，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與交通部公路總局第

二區養護工程處已協調於台一乙線精忠橋上游右岸空地舖設混凝土地坪，並設置出入坡道以

利抽水機相關機具進出。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將持續觀察該區域堤後排水宣洩情形，並

協調台中市政府加強該區之防汛整備，以維河防安全。 

（二○七）行政院函送紀委員國棟就台中市太平環太東路河堤土方堆積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701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5-528） 

紀委員就台中市太平環太東路河堤土方堆積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經濟部水利署已於去（101）年 10 月完成台中市「大里溪中平堤段河川環境改善工程」，堆

置土方亦已於完工前運離工地；爾後類似工程水利署將督促廠商務必做好土方覆蓋措施，以避免塵

土飛揚，影響居民生活品質。 

（二○八）行政院函送許委員忠信就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對臺灣產業之衝擊

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439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4-432） 

許委員就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對臺灣產業之衝擊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按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有關旅行社服務之開放內容，係遵循世界貿易組織（WTO）之規範進行


